第一中心医院信息化项目申报流程关键节点要求说明

项目申报单位：
参照《国家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办法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57号）、《国家电子政务工程项目审批办事指南》的相关规定，依据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办法规定的流程，智医办对于审批流程中关键节点的材料给予明确，确保项目审核流程的合规与高效。
一、对于采购成品软件产品的需求公示材料要求
1、采购目的与背景描述-解决什么问题；
2、技术结构与数据标准、接口标准要求-必须支持云上部署、数据湖仓、卫生行业标准数据格式-必须承诺全部数据满足国家级标准，并提供标准名称与真实数据结构的对应表；
3、成品软件测试厂商条件：著作权或案例合同或原厂合法授权；
4、数据安全要求-必须满足国家卫健委相关规定，承诺书；
5、测试过程说明、环境要求与评价方法-公开测评方法
6、明确投诉电话为智医办座机022-23628108号码
二、测试对象数量要求与测试结果报告要求
1、测试对象一般应该不少于三家，如测试对象少于两家的项目因缺乏可比性，测试时间顺延。成品软件项目中通过专家组认定确属专有技术或满足《政府采购法》规定的其它特定条件的，依照相应的政府采购模式执行。
2、测试结果必须量化且基于原理，而不是表象（系统结构、效果、实现方法、可持续改进、可扩展、易维护等），且必须具有明确的优选依据；否则智医办不予审核。
3、测试必须在公开场景下、按照公式的测试环境组织实施，并形成完整的会议纪要、当场形成测试报告的数据，不得后续修改。
三、关于软件开发、硬件类、升级、维保项目申报的要求
1、涉及专有技术、市场空白的软件项目可以采用定制开发模式申报，相关申报单位需要书面说明上述情况。开发费用估算由同行专家组论证形成，参考费用由申报部门预算提供；
2、升级、维保类软件项目必须具有原始合同、验收报告作为合法附件，否则不予审核；
3、硬件类采购与维保项目需求书中必须说明“采购需求来源、采购目的、采购对象目标类别与关键条件、实施与保障采购目的实现的技术方法”，由同行专家组审定相关模式与费用合理性，确保医院利益最大化。
上述要求的解释权归智医办所有，任何异议均需通过相关法规的正确释义进行补充与完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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